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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席者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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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辭  
 

主 席 歡 迎 委 員 會 成 員 及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屆 觀 塘 區 議 會 (下 稱

「區議會」 )屬下青年委員會 (下稱「本委員會」 )第一次會議。  
 
2 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在會前收到張琪騰委員、吳承華委員、連浩民委員

及諸樂為委員缺席是次會議的書面通知。由於吳承華委員、連浩民委員及

諸樂為委員的申請符合《觀塘區議會常規》第 6 4( 1 )條，本委員會同意上述

三項缺席申請。  
 
I .  廉政公署 簡介青年教育工作  

 
3 .  廉政公署 (下稱「廉署」 )代表介紹有關工作。  
 
4 .  主席查詢廉政之友青年屬會的詳情及該屬會會否考慮與區議會合作。 
 
5 .  廉署代表回應指廉政之友為義務組織，主要透過舉辦活動在社會推廣

反貪等正面價值觀。廉政之友青年屬會的會員包括學生和在職人士，如時

間上許可，廉署樂於促成廉政之友與區議會合作。  
 
6 .  委員查詢廉署在家庭教育方面投放的資源，以及有否計劃與關愛隊合

作。  
 
7 .  廉署代表回應指歡迎學校及家長教師會借用署方「德育書架」內的資

源籌辦親子活動，而署方過去亦不時為家長舉辦主題講座。署方將嘗試發

掘不同合作夥伴，以在地區深化誠信文化。  
 
8 .  主席感謝廉署的介紹，並希望區議會與廉署未來可加強合作，以宣揚

廉潔訊息及推展青年工作。  
 
 
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kt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35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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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委員會未 來工作方向  
 
9 .  主席介紹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，並表示希望日後可邀請區內青年團體

於 會 上簡 介它 們的工 作 。 另 外， 主席亦 希 望本 委員 會可協 助 觀塘 區地 區 青

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和地區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推展青年工作。  
 
1 0 .  委員提出的意見及查詢如下：  
 

1 0 .1  委員建議針對「四業 」，即學業、就業、置業和創業四方面討論

青年工作。  
 
1 0 .2  委 員 希 望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(下 稱 「 民 政 處 」 )釐 清 本 委 員 會 的 定

位，以及其與觀塘區兩個地區青年委員會的關係。  
 

1 0 .3  委 員 查 詢 本 委 員 會 獲 分 配 的 資 源 ， 並 建 議 舉 辦 跨 境 交 流 考 察 、

實 習 計 劃 、 生 涯 規 劃 及 創 業 比 賽 等 活 動 ， 以 及 撥 款 支 持 區 內 青

年參與小型創業活動。  
 
1 0 .4  委 員 建 議 本 委 員 會 到 訪 區 內 的 學 校 及 青 年 中 心 ， 以 加 強 與 青 年

溝通，了解他們的需要。  
 

1 0 .5  委員查詢觀塘區的青年中心及相關設施的數量。  
 

1 0 .6  委 員 建 議 本 委 員 會 安 排 學 生 參 加 觀 塘 區 學 校 聯 會 舉 辦 的 學 校 展

覽，讓學生認識區內學校及獲取升學資訊。  
 

1 0 .7  委 員 建 議 本 委 員 會 分 組 討 論 青 年 政 策 及 議 題 ， 以 配 合 不 同 年 齡

層的青年的需要。  
 

1 0 .8  委員建議於會上討論青年精神健康問題。  
 

1 0 .9  委 員 建 議 為 青 年 提 供 更 多 場 地 資 訊 ， 例 如 租 用 政 府 場 地 的 方 法

和條件等，以鼓勵他們籌辦活動。  
 

1 0 .1 0  委 員 建 議 本 委 員 會 加 強 與 區 內 不 同 大 專 院 校 和 青 年 團 體 合 作 ，

以鼓勵更多青年參與活動，同時向他們宣傳政府的青年政策。  
 

1 1 .  主席歸納委員提出的建議，包括：針對「四業」討論青年工作、舉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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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 境 交流 活動 、與不 同 委 員 會加 強合作 、 向年 青人 提供更 多 資 訊 、鼓 勵 年

青 人 參與 委員 會的工 作 ，以 及按 年齡層 或 特定 議題 分組討 論 青年 工作 等 。

另 外 ，主 席建 議邀請 警 務處 向青 年分享 禁 毒資 訊 ， 並邀請 非 政府 組織 分 享

精 神 健康 資訊 。主席 鼓 勵委 員提 供所認 識 的青 年團 體聯絡 方 式， 並協 助 邀

請有關團體出席會議，以加強合作。  
 

1 2 .  民政處代表回應委員的意見及查詢如下：  
 

1 2 .1  青 年 工 作 方 面 ： 民 政 處 的 資 源 主 要 集 中 於 幫 助 青 年 就 業 和 創 業

兩方面，並一直為青年提供相關支援。例如，民政處於去年舉辦

生涯發展及職業體驗計劃 20 23，為年青人提供銀行業及酒店業

等不同行業的實習機會。另外，民政處亦舉辦跨地域考察活動，

例如去年 1 2 月舉辦杭州考察交流團。  
 

1 2 .2  活 動 資 源 方 面 ： 民 政 處 表 示 雖 然 本 委 員 會 未 獲 分 配 資 源 籌 辦 嘉

年華、升學展覽及交流團等活動，但民政處會參考委員的建議，

考慮舉辦相關活動。  
 

1 2 .3  委 員 會 定 位 方 面 ： 民 政 處 鼓 勵 委 員 多 與 青 年 交 流 ， 並 指 地 區 青

年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一 直 進 行 社 區 調 研 ， 建 議 本 委 員 會 與 該 委 員

會合作，以更全面了解區內青年的需要。另外，處方表示可 考慮

向 委 員 提 供 區 內 青 年 團 體 的 聯 絡 方 式 ， 方 便 本 委 員 會 籌 劃 青 年

工作。  
 
1 3 .  主席總結指本委員會主要擔當諮詢角色，就青年事務提出意見，以協

助政府加強有關工作。另外，本委員會亦可邀請不同青年團體於會議上簡

介其青年工作。  
 
 
I I I .  其他事項  
 
1 4 . 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討論事項。  
 

 
I V .  下次會議 日期  
 
1 5 .  下次會議定於 20 24 年 4 月 2 日 (星期二 )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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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 時 3 2 分結束。  
 
 

本會議記錄於 20 24 年 4 月 2 日獲得通過。  

 
 
觀塘區議 會秘書處  
2 0 24 年 4 月  


